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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法名稱 發展觀光條例 發展觀光條例 

版本條文 1140107 1110503 

第四條(修正) 

  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全國

觀光事務，設觀光署；其組

織，另以法律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主管地方觀光事務，得視

實際需要，設立觀光機構。 

  中央主管機關為主管全國

觀光事務，設觀光局；其組

織，另以法律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主管地方觀光事務，得視

實際需要，設立觀光機構。 

理由 

  茲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

立法院已於 112 年 5 月 16 日三

讀通過《交通部觀光署組織

法》，112 年 9 月 15 日「交通

部觀光局」改制為「交通部觀

光署」。然本條例有關主管全

國觀光事務之中央主管機關之

規定，尚未有配合相應之調

整。爰修正本條例第四條條

文。  

  

第五十四條

(修正)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經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

者，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

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

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

續營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

登記證。 

  經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或有

危害旅客安全之虞者，在未完

全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

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或服務之

提供。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

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經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

第一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

者，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

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

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

續營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

登記證。 

  經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

定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且危

害旅客安全之虞者，在未完全

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

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

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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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對業者之經營

管理、經營設施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旨在加強維護公共

場所安全，確實保障消費者安

全，違反且經限期仍未改善

者，法定罰鍰上限僅十五萬

元，並不足以遏阻業者違規，

爰修正第一項提高法定罰鍰上

限為三十萬元。 

  二、另，原規定僅對於設

施或設備經檢查不合規定且有

危害旅客安全之虞者，在達完

全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

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業已對

旅客安全產生嚴重危害，爰修

正第二項為經檢查結果，有不

合規定或有危害旅客安全之虞

者，在未完全改善前，得暫停

其設施或設備一部或全部之使

用或服務之提供。  

  

第五十五條

(修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

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

圍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

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

業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

書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

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

宿經營者，違反第四十二條規

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報

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

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重大者，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

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

圍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

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

業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

書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

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

宿經營者，違反第四十二條規

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報

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

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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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

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

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

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

務、旅館業務、旅行業務或觀

光遊樂業務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

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

令歇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

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

部分者，其擴大部分，觀光旅

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民

宿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擴大部分

並勒令歇業。 

  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館

業務及民宿者，依前三項規定

經勒令歇業仍繼續經營者，得

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

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停止供

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

其他必要可立即結束經營之措

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

之經營者負擔。 

  違反前五項規定，情節重

大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名

稱、地址、負責人或經營者姓

名及違規事項。 

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

者，違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

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

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

務或觀光遊樂業務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

經營旅館業務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勒令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

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

令歇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

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

部分者，其擴大部分，觀光旅

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民

宿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擴大部分

並勒令歇業。 

  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館

業務及民宿者，依前四項規定

經勒令歇業仍繼續經營者，得

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

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停止供

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

其他必要可立即結束經營之措

施，且其費用由該違反本條例

之經營者負擔。 

  違反前五項規定，情節重

大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名

稱、地址、負責人或經營者姓

名及違規事項。 

理由 
  照委員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十五條之

一(修正)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觀光

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

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

/lgcgi/lypdftxt?xdd!$TIME$cececccecfcccfcdc4cfcecacec4cfcdc6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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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執照或旅館業、民宿登記

證，以廣告物、出版品、廣

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

路或其他媒體等，散布、播送

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限期移除；屆期

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 

業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

務、旅館業務或民宿者，以廣

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

體等，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

之訊息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理由 
  照委員提案修正通過。

  

  

第五十七條

(修正) 

  旅行業未依第三十一條規

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保

險，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

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

及國內旅遊業務，並限於三個

月內辦妥投保，逾期未辦妥

者，得廢止其旅行業執照。 

  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客之

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之處分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旅

行業執照。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

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未依

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責任保險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

者，得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

證。 

  旅行業未依第三十一條規

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保

險，中央主管機關得立即停止

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

業務，並限於三個月內辦妥投

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

旅行業執照。 

  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客之

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之處分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旅

行業執照。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

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未依

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責任保險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

者，得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

證。 

理由 

  為依本條例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規定，旅行業者

應依規定投保責任保險及投保

履約保證保險，但卻未如觀光

旅館業等未依規定辦理責任保

險者有罰鍰之處罰，爰修正第

一項，旅行業未依第三十一條

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

保險，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七十條之二

(修正)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

  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

前，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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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住宿之場所而有營利之事

實者，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

日起十年，再展延五年至一百

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請旅館業登記、領

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始得繼

續營業。 

對象住宿之場所而有營利之事

實者，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

日起十年內，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旅館業登記、領取登記證

及專用標識，始得繼續營業。 

理由 
  照國民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條文通過。  
  

 


